
110 學年度應用數學系 

博士班考試入學  考生口試通知單 

 

(1)口試時間：5 月 4 日(星期二)下午 1:20 開始 

(2)口試內容：(a)自我介紹 

             (b)分析導論(原高等微積分)及線性代數 

(3)所有考生皆須參加口試。 

(4)當日下午 1:00 先至應數系系辦公室(科學一館二

樓 207 室) 報到並領取口試時間表。 

(5)報到後至考生休息室(科學一館 222 室)集合等候

口試，尚未完成口試者，請於考生休息室等候，完成

口試後才可離開。 

 


